
3.2.1 招标采购 

校领导 招标办公室 相关部门/单位 

 
 

 

备注： 

1.采购项目预算金额达到 2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货物服务项目，4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施工项目，1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勘察、设计、监理项目，应采用公开招

标方式；具有特殊性，只能从有限范围的供应商处采购，或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的费用占采购项目总价值的比例过大的，可以采用邀请招标方式； 

2.公开招标的采购周期（从采购部门提交全部材料到成交公告发布）约 50 日（全过程审计的工程类项目除外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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